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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臺灣家族企業的股東及家族歷經了數十年的財富累積，不僅是家族的
資產呈現全球化佈局，同時家族成員的身分也從單一的中華民國國籍
開始延伸到世界各國。隨著在美國出生、赴美留學、遠端工作的盛
行，經常聽到身邊的朋友可能都有美國公民、美國綠卡，或是長期在
美國工作的情形，進而衍生出可能的美國稅議題。

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曾經說過：「繳稅與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兩
件大事」。因此，身為美國的稅務居民，從財富累積的過程與財富的
傳承，肯定要面臨美國龐雜的稅務規定。

《資誠家族及企業永續辦公室 2024端午策略專刊》特別以「傳承予美
籍後代不可不知的臺美稅務議題」為主軸，希望讓兼具臺灣及美國稅
務居民身分的讀者，能夠透過專刊內容來瞭解美國稅務相關的議題及
其未來可能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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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刊以淺白易懂的文字來說明許多臺灣人（同時具備美國稅務居民身
分）的錯誤稅務迷思，藉由個案故事來提醒經常被忽略的美國稅務申
報義務與規範。除此之外，在家族資產傳承規劃中，贈與及遺產是無
法迴避的議題，我們也舉出實務上美籍臺灣人在做財富傳承規劃時，
經常碰到的情境與問題，並提供相關的美國遺贈稅分析。

最後，隨著臺灣家族資產全球化佈局下，如何做好跨境資產傳承的規
劃，讓自己及後代子孫免除煩惱，提供了資產傳承架構與稅負層面的
建議。盼望本專刊能讓兼具臺美雙重國籍的個人，對資產傳承及稅務
合規上能有更正確的資訊，以作為財富傳承規劃的後盾。

洪連盛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家族及企業永續辦公室
主持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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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家族及企業永續辦公室介紹

協助臺灣家族及企業重新定義家族與企業的使命願景，成就
家族及企業永續

資誠自 2012年起在臺灣倡議家族傳承議題，認為家族企業傳承是
臺灣企業主必須面臨的國安問題。近年來失衡（Asymmetry）、崩
解（Disruption）、高齡化（Age）、兩極化（Polarization）及信任
（Trust）等這「ADAPT」五大趨勢已成為全球所有家族企業面臨的
最迫切課題。

PwC 於 2021 年 宣 布 全 球 全 新 策 略「 新 方 程 」（The New 
Equation），以應對全世界正面臨科技帶來的崩解、氣候變遷、地
緣政治以及 COVID-19大流行的影響。因應疫後全球新變局，資誠
家族企業服務團隊再進化，全新轉型整軍的「資誠家族及企業永續
辦公室」將協助臺灣家族及企業重新定義家族與企業的使命願景，
成就家族及企業永續。

臺灣家族企業的企業主在疫情及疫後時代所面臨的競爭、各種營運風
險及家族永續傳承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企業主需要以
全新的方法及思維帶領家族邁向永續航道，如何領導家族實現家族
及企業永續絕對是企業主最深切的期待。資誠家族及企業永續辦公
室能提供臺灣企業主在家族及企業永續經營的一站式 Total Solutions
整體解決方案；從財務績效、創新與成長、風險與治理、人才與傳承、
數位轉型、併購、策略聯盟及 ESG等企業永續策略目標，到家族治
理、財富永續、經營權保護與傳承及家族核心價值等家族永續策略
目標，協助企業主成就永續家族與永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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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觀點 1

「美國人」不
可不知的稅務
義務



在實務上，時常遇到具備臺美雙重國籍的納稅義務人，因為不熟悉美
國稅法的規範，導致有短漏報而受罰之情況發生。這篇文章將針對美
國個人所得稅經常被忽略的稅務申報義務及規範做基礎的介紹，破除
常見迷思，希望讀者能有所裨益。

迷思一：即使有美國身分，不在美國生活就不用申
報美國稅
1. 小美出生在美國，但自幼就被臺灣籍父母帶回臺灣，
並在臺灣生活長大。這期間不曾回到美國，未來也沒
有在美國生活的規劃，所以認為自己不需要申報美國
稅。

2. 小明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畢業後到美國就讀研
究所，並幸運地找到工作、取得綠卡。在美國生活一
段時間後，他決定回到臺灣發展。小明認為，因為沒
有取得美國的收入，因此回臺後不必申報美國稅。

專家怎麼說
美國公民、綠卡持有者與在美國停留期間達一定標準之個人，皆會被
認定為「美國稅務居民」，應就其全球來源所得進行稅務申報與納稅。
美國稅務居民的資產與投資若達一定門檻，亦需揭露給美國稅局。由
於小美為美國公民，而小明仍持有美國綠卡，他們皆為美國稅務居
民，只要有達到申報門檻，他們即需要申報當年度的美國稅並進行相
應的資產揭露。

若小明在臺灣任憑綠卡失效，但並未實際執行放棄綠卡的動作，他在
稅務上仍會被視爲美國稅務居民，亦仍需要每年評估其自身是否有進
行美國稅申報的義務。另一方面，小明可以通過正式放棄綠卡的方
式，並完成其最後一年的美國稅務申報，以除去其美國稅務居民的身
分。但若日後因在美國的居住天數過多而成為稅務居民或是有美國來
源所得，小明仍會有申報美國稅的義務。 7



迷思二：為避免雙重課稅，我只針對該國所得進行
申報即可
臺美雙重國籍的小華認為，他在美國只要申報美國的收
入，在臺灣只要申報臺灣的收入，就可以合乎法規，且可
避免被剝兩層皮。另外，由於臺灣資本利得免稅，所以這
部分所得在兩邊都不必申報。

專家怎麼說
如同前段所述，美國是就全球來源所得課稅。根據美國稅法規定，除
明定的免稅項目外，所有收入皆屬聯邦所得稅課稅範圍。舉凡工作薪
資、租賃收入、銀行利息、股票分配股利、買賣股票的資本利得等，
皆須向美國國稅局進行申報並繳納稅款。由於小華係美國稅務居民，
他的全球所得，包含美國、臺灣，甚或是他若有其他國家的所得，都
要申報在美國稅報上。 

至於小華擔心的雙重課稅的問題，美國稅法上有兩種機制來因應：第
一種為海外勞務所得免稅額；第二種為海外稅額扣抵，已繳納之臺灣
所得稅款可用於抵扣美國所得稅。需特別注意的是，同一筆海外收入
不得同時適用稅額扣抵與海外勞務所得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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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三：臺灣雖有銀行帳戶，但金額不大，不需申
報 FBAR 

凱文是正港美國人。因為工作緣故，長期生活在臺灣。凱
文覺得自己在臺灣的每個銀行帳戶裡的錢都沒有超過1萬
美元，所以不用申報 FBAR。

專家怎麼說
「肥爸條款申報」，全名為  FBAR（Fore ign Bank Account 
Report）「境外銀行及金融帳戶申報表」，若美國公民、綠卡持有者或
符合美國稅務居民身分者在稅務年度中任何時點持有海外金融帳戶
（包括擁有簽字權的帳戶）、證券或投資型保單的合計總價值超過 1萬
美元，就必須透過申報 FBAR表格揭露所有海外金融帳戶。

凱文在臺灣及美國銀行帳戶裡的錢雖然都不多，但若各帳戶在年間
的最高餘額加總起來有超過 1萬美元，凱文仍然需要申報 FBAR。
要注意的是，若凱文有開立臺灣的證券帳戶或是購買投資型保單，這
些帳戶也都要跟著他的銀行帳戶一起申報給美國財政部。若未如期申
報，凱文將可能面臨民事及刑事的罰則，「非故意」未報的罰款是每
年 16,117美元；而「故意」不報的罰則最高可以到每年 161,166美
元或是帳戶最高餘額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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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四：臺灣捐贈的金額也可用於美國稅扣抵 

張董是美國稅務居民。事業有成、家財萬貫的他是佛教的
虔誠信徒，每年都會贈與大筆捐款給慈濟基金會。張董覺
得此舉可以做善事又可以抵稅，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
褲！

專家怎麼說

針對扣除額的規範，美國與臺灣大同小異。但美國稅法在捐贈方面有
較特別的規定。若要將捐贈作為列舉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只得向美國
政府特許的慈善、宗教、科學及文教組織進行捐贈，且可扣抵金額視
機構型態而定。

大多數的臺灣受贈機構不在美國稅法規定之合格受贈機構清單上
（501(C) Tax Exempt Organization）。因此，張董若想在申報美國稅
時列舉扣除捐贈費用，還需留意機構是否符合資格。由於慈濟基金會
並不在美國認定的合格慈善機構清單上，張董的這筆捐贈無法作為他
在美國的列舉扣除額之一，也無法有效降低他的美國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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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雙重國籍者在稅務申報及規劃上相對複雜，若有短漏報情形所產
生之罰金亦不容小覷，美國稅務居民應主動釐清其所得稅申報義務，
以避免因為疏漏而衍生之稅務風險和額外遵循成本；在做資產配置
前，亦應盡速諮詢專家做相關的稅務規劃及風險評估，以合乎法規。
若因貪圖眼前的便利，忽略申報義務而受罰，日後需花費更多時間及
成本補足缺漏資訊。

本文作者

資誠稅務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蘇宥人　執行董事
peter.y.su@pwc.com

專業資格
• 美國德州律師

• 美國加州會計師資格

• 美國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 美國 Andrews Kurth LLP律師

• 美國 Ernst and Young LLP

專長（個人稅） 專長（公司稅）
• 美國個人稅務諮詢

• 美國遺贈稅規劃稅務諮詢

• 個人投資架構與個人股東雙重課稅議
題諮詢

• 美國受控外國公司個人股東稅負影響
諮詢

• 美國個人所得稅遵循服務

• 跨國投資與融資規劃稅務諮詢

• 全球營運交易模式稅務諮詢

• 租稅優惠及投資獎勵評估及申請

• 租稅協定諮詢及運用

• 智慧財產權稅務諮詢

• 海外企業組織型態設立及諮詢

• 總機構與海外常設機構稅務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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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觀點 2

美籍臺灣人 
做財富傳承規
劃常見情況與
思考



在家族資產傳承規劃中，贈與及遺產是無法迴避的議題，但是當傳承
涉及美國資產、或是家族中有美國籍的人士，大多數臺灣人並無法判
斷自己是否在美國遺贈稅的申報與課徵範圍內。對臺灣的納稅義務人
而言，常見的美國遺贈稅資訊來源通常是有相關經驗的親友、或是自
行上網搜尋，造成資訊不正確、不完全或是過時，進一步導致申報錯
誤或是遺漏，更甚者會遭到美國國稅局補稅加罰。本文將舉出實務上
經常碰到的情境及迷思，並提供相關的美國遺贈稅分析：

迷思一 : 沒有美國籍就不需申報及繳納美國贈與稅
或遺產稅
王家為一臺灣家族，除了一位持有臺美雙重國籍的王小明
以外，其餘家人皆為臺灣籍，長居臺灣且沒有美國籍或綠
卡。後來王爸爸因工作需求長駐美國，每月固定透過美國
銀行帳戶劃撥現金給王小明作為生活費使用，王爸爸認為
自己非美國籍，又僅僅是給子女生活費，不會被課徵美國
贈與稅，因此沒有做任何申報。

多年後，臺灣籍的王爺爺因病去世。王爸爸在檢視爺爺的
遺囑時，意外發現爺爺在紐約郊區有一棟房子要留給小
明。王爸爸認為王爺爺沒有美國籍，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美
國稅負、也不需要在美國申報。

專家怎麼說
從美國稅的角度出發，即使是非美籍，也有可能需要申報或是繳納美
國贈與稅及遺產稅。美國贈與跟遺產稅首先需考量的是「移轉資產是
否為美國資產」。對非美國人的王爸爸與王爺爺來說，如果當年度贈
與美國資產高於 1.8萬美元（2024年限額，每年會依照通膨調整 ）、
或美國遺產金額高於 6萬美元，即有申報及納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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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案例中「王爸爸美國銀行帳戶中的現金」以及「王爺爺遺產中的
紐約房地產」皆屬於美國資產，故需要檢視移轉金額是否超過上述門
檻，若超過，就需要申報並繳納相應的美國贈與稅或遺產稅。

另一方面，由於這部分資產已經在王爸爸或是王爺爺的美國申報書上
進行揭露與納稅，王小明作為資產的受贈與繼承人，無需再對此做美
國稅的申報。

迷思二 : 非美籍人士的美國資產可以直接按照臺灣
遺囑分配，迅速轉移給受益人
王爺爺要留給小明的紐約房地產價格水漲船高，很多有興
趣的買家紛紛通過房仲來詢問。小明認為房子按照王爺爺
臺灣遺囑已經分配給自己，在美國不需進行任何額外流
程，因此想要盡快將紐約房地產變現。

專家怎麼說
因為在王爺爺往生時，紐約的房地產是由王爺爺直接持有的，就算留
有遺囑，王爺爺的美國資產仍需要經過美國紐約州法院的遺囑認證程
序（Probate） 後，才能轉移到小明身上。與臺灣不同的是，美國的遺
囑認證程序複雜且繁瑣，通常會耗時一年到兩年，同時還需要支付高
昂的律師與法院費用，而在遺囑認證期間，王爺爺的美國資產形同凍
結，小明並無法隨意出售。小明需要等到認證程序完成後，才可以拿
著證明去進行資產的過戶，最終達到他想要出售房地產的目的。

另一方面，若王爺爺在生時，有設立生前信託（Living Trust），並將他
的美國資產都放到信託內，那在王爺爺過世時，小明就可以馬上依照
信託條款，獲得此房地產，避免了耗時耗力的遺囑認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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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三 : 非美籍人士贈與臺灣資產給美籍子女，只
要申報臺灣贈與稅即可
小明錄取哈佛大學，王奶奶為了慶祝孫子考上哈佛，預計
將目前市值臺幣 500萬的家族企業股票（屬臺灣非上市櫃
公司股票）贈與給小明。王奶奶覺得自己不是美國人、送
給孫子的東西也不是美國資產，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美國稅
負、也不需要在美國申報。

專家怎麼說
從奶奶的角度來看，非美籍的自己贈與非美國資產給小明，只要申報
完成臺灣的贈與稅後，的確不需申報或繳納任何美國贈與稅。但從小
明的角度來看，由於小明為美國籍，且當年度受贈海外資產金額大於
10萬美元，小明必須向美國國稅局揭露其海外資產受贈資訊，否則可
能因短漏申報而產生相關罰金。另一方面，由於小明受贈的資產是臺
灣的非上市櫃公司股票，小明日後亦有可能需要依據他的持股比例，
向美國國稅局揭露這家公司的營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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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四 : 美籍人士贈與資產給配偶，可以透過夫妻
間贈與免除贈與稅
小明於哈佛畢業後，在紐約著名的A公司任職，年薪為40
萬美元，負責亞太區的業務並被公司外派往東京兩年。小
明於外派時結識了非美國籍的由美子，兩人一見鍾情且馬
上登記結婚。由於由美子事業重心位於日本，故夫妻決定
暫時維持遠距離，小明回到紐約公司總部工作，而由美子
則留在東京。不過，小明每月固定匯一半的薪水給在日本
的妻子作為投資理財使用。小明覺得自己的薪水是匯給妻
子，應適用夫妻間贈與，所以不會產生任何美國稅負、也
不需要在美國申報。

專家怎麼說
從美國贈與稅角度來說，在夫妻雙方都是美籍的情況下，配偶之間相
互贈與適用無限額免稅；但若是美籍人士贈與非美國籍配偶，僅適用
每年免稅額 18.5萬美元（2024年限額，每年會依照通膨調整）。由於
小明當年度贈與由美子的現金超過免稅額度，所以小明需要申報並揭
露其贈與明細，並可能需要繳納相應的贈與稅。不過，美籍人士可享
有終身贈與及遺產免稅額度 1,361萬美元（2024年限額，每年會依
照通膨調整），因此，在小明累積贈與超過這個限額之前，小明暫無
需繳納任何贈與稅。須注意的是，上述美國終身贈與及遺產免稅額度
預計將在 2026年回歸並調降至 500萬美元（稅改前限額，再依照通
膨調整）。

然而，若案例改為由美子贈與小明，若不考慮日本贈與稅因素，因為
小明為由美子的美籍配偶，由美子對小明的贈與可以適用夫妻間贈與
無限額免稅，但視贈與標的，由美子或小明仍可能有揭露贈與、受贈
之申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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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五 : 在臺灣繳納的贈與稅或是遺產稅都可以扣
抵美國稅負
小明每年申報臺灣所得稅後，都可以把在臺灣繳的所得稅
拿到美國抵扣美國個人所得稅。小明心想，既然臺灣所得
稅可以抵扣美國所得稅，在臺灣繳納的贈與稅或是遺產
稅，想必也可以拿到美國抵扣美國的贈與稅及遺產稅。

專家怎麼說
如同先前討論，美籍人士適用終身贈與及遺產免稅額度 1,361萬美
元。因此，在終身免稅額以下的累積贈與，小明僅需進行申報，但不
會產生任何贈與稅負。若小明去世時，他生前的累積贈與及遺產價值
的合計數，小於當年度的終身免稅額度，則遺囑執行人也僅需代表小
明申報其遺產稅，而無需繳納遺產稅。

若美籍人士贈與資產超過上述終身免稅額，則需要依照累進稅額
18%~40%課徵贈與稅。在與美國有贈與稅協定的特定國家（例如：
澳洲、丹麥、法國、德國、日本、英國等等）所繳交的外國贈與稅，
可用來抵扣美國贈與稅。由於臺灣與美國目前尚沒有相關協定，因此
小明在臺灣繳納的贈與稅無法抵扣他可能要支付的美國贈與稅。

若美籍人士遺產超過其剩餘的終身免稅額，則需要由遺囑執行人申報
與繳納美國遺產稅。與贈與稅不同的是，若遺產中有海外資產，且海
外資產在該國家有繳納遺產稅，則可用海外繳納的遺產稅抵扣該海外
資產在美國所產生的遺產稅。因此，小明過世時，在臺灣繳納的遺產
稅可以用於抵扣他臺灣資產所產生的美國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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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六 : 透過設立信託就可以節省美國贈與稅及遺
產稅
王爸爸近期於加州置產，知道可能因此會有美國遺贈稅的
問題，想要提早規劃自己的資產傳承，便向周遭的親朋好
友詢問有沒有相關經驗。隔壁的張太太說，在美國設立信
託，有節省美國贈與稅及遺產稅的效果，王爸爸聽了十分
心動，考慮自己也要設立信託將美國資產放入，以取得節
稅效果。

專家怎麼說
信託的主要功能不在於節省美國贈與或遺產稅，而是避免先前提到的
美國遺囑認證程序。信託類似於遺囑，可以根據委託人的需求訂立信
託條款，起到保護及管理資產的功能。但信託本身較為複雜，條款的
設計上需要仰賴專家的判斷，依據信託的種類（自益或是他益）、想要
放入信託的資產、以及資產價值本身的成長性等等條件做出調整，才
能讓信託發揮其應有的效用。因此，若王爸爸考慮要提早規劃自己的
資產傳承，應該先預約美國信託或稅務方面的專家，在溝通過其自身
想到達到的傳承效果後，請專家提供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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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資誠稅務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蘇宥人　執行董事
peter.y.su@pwc.com

除了上述常見情境及迷思外，美國贈與及遺產案例變化百百種，如何
根據自身需求、做出相對應的安排，是每位美籍人士都需要面對的課
題。由於美國贈與及遺產相關稅法比較複雜，若您有美國資產贈與或
是傳承的考量，建議詢問美國稅專業人士以避免掉入稅法誤區，盡早
進行規劃，才能讓風險以及稅負最小化、讓資產傳承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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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觀點 3

跨境資產傳承
規劃好，後代
子孫沒煩惱



在過去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及臺灣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下，企業主或
家族成員如有以下情形，應儘早思考跨境資產傳承方式：

1. 家族企業的事業版圖遍及全球，企業掌門人除了臺灣國籍身分，
也擁有他國國籍身分，下一代也生而取得雙重國籍身分，資產也
因為事業版圖或國籍多元的因素遍佈多國；

2. 家族企業掌門人只有臺灣國籍身分，但二代因在國外出生而擁有
他國國籍或二代因年輕時求學或就業的關係移居海外，進而於國
外安居立業、結婚生子，最終決定定居海外；

3. 家族成員舉家移民為讓後代子孫享有不一樣的求學、就業及生活
的環境；

4. 近年來地緣政治升溫的警訊之下，部分企業主及家族成員評估取
得他國國籍身分，甚至打算移居海外或放棄臺灣國籍身分，並將
部分資產配置至境外，以確保人身及資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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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境外公司控有家族企業者，如何進行傳承
從事電子零件製造業的黃先生，早年因中國勞動及土地成本低，個人
透過境外紙上天堂公司持有中國公司股權，而個人透過三角貿易獲
配的盈餘則存放在新加坡的私人銀行個人帳戶從事金融商品的理財
投資。

早年因臺海危機，黃先生把懷孕的太太送到美國，自己則在臺灣、中
國、美國三地奔波，一個兒子及兩個女兒都在美國出生，拿的是美國
護照，一路在美國生活求學，最後兩個女兒在美國嫁人扎根。

黃先生名下的資產大多都在臺灣境外，但從未考慮放棄臺灣國籍或
戶籍，由於兒子近年來生活重心已回到臺灣及中國，且在黃先生栽培
下已從企業基層了解運作並培養接班梯隊準備接班，至於兩位女兒
則無意參與家族事業經營，年事已高的黃先生在太太意外往生後，開
始想要安排家族企業及財富傳承，黃先生想將家族企業過半股權傳
予兒子，金融商品則由兒女均分。黃先生想知道，家族資產傳承如何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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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律師怎麼說
「家族和諧」及「企業永續經營」是許多創業者、家族企業掌舵者的理
想與願望。實務上，常見企業經營者可能因忙於企業日常事務，或不
知如何開始進行家族企業傳承，而未有具體行動，導致忽略或延誤家
族企業傳承規劃。黃先生可參考以下方向，進行家族資產傳承：

一、提早準備並做好風險控管「先求有再求好」
家族企業傳承規劃非一蹴可及，家族掌舵者即使找到家族企業傳承規
劃的專業人士從旁加以協助，仍需進行一段時間後方能初步完備。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在規劃過程中，黃先生可能因人生
無常或其他因素未能竟其所願，成為管理規劃完成前的風險與遺憾，
所以遺囑的準備及簽署，可視為家族企業傳承的初步布局。因為若黃
先生意外死亡而未以遺囑將境外公司股權過半股數分配給兒子，並將
金融商品平分給兒女時，兒子及女兒間須就境外公司股權及金融商品
如何繼承，達成一定協議，如協議不成，則資產包括股權就可能由三
位兒女均分，因而可能導致兒子未來接班時因股權只有占 1/3，有無
法確實掌控企業的風險。

但遺囑如何撰擬？如何就境內或境外資產於遺囑中呈現與分配，亦需
要審慎注意。此外，遺囑的侷限性在於「僅能靜態安排財產分配，無
法完整處理家族事業的完整規劃與管理配套」，故遺囑僅能視為傳承
規劃大計的起點，作用在於家族企業傳承架構完成前，作為避免未來
子女紛爭的過渡時期風險管理措施。黃先生在完成遺囑的風險管理措
施後，須進一步考量傳承方式及稅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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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代相傳的方式―透過閉鎖性公司？信託？
家族企業如想要代代相傳，就要對家族企業股權建立明確的所有權、
經營權及受益權分配的「家族專業治理」機制，以促進家族團結並減
少因家族紛爭而影響企業營運的可能。

如從股權的所有權、經營權、受益權三面向來看，運用閉鎖性公司有
以下優點：

 █ 所有權控制：閉鎖性公司可透過公司章程明定股份轉讓的限制，
來落實「鎖住家族股權」之目的。

 █ 經營權穩定：閉鎖性公司可發行複數表決權特別股或具有特定事
項否決權之特別股予企業經營者，有助於確保企業經營者對企業
的主導權。

 █ 受益權分配：閉鎖性公司可發行特別股，並就特別股股東分派股
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進行規定，有助於保護家族成員的
經濟利益與權益。

相較於閉鎖性公司，信託亦可達成所有權控制、經營權穩定及受益權
分配的效果，因為信託可將財產之所有權、經營權、受益權各自分成
不同歸屬權利人，藉此來鞏固企業經營權，並解決股權因繼承而分散
的問題，同時貫徹委託人意志，明確分配信託利益，避免家族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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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閉鎖性公司與信託兩者相比，信託從以下層面來看，擁有更佳
的資產保全及股權保障的效果： 

 █ 信託擁有更好的資產保全效果：閉鎖性公司章程設計時，須注意
股東因個人債信問題而導致股權遭強制執行而外流的風險；相反
地，信託具有一項閉鎖性公司沒有的特色，即信託財產原則上不
得強制執行，當信託設計得宜時，即使委託人破產，透過信託利
益之支付，亦能保障信託受益人的經濟來源，委託人可透過信託
機制逐年分配信託利益予子女，以避免子女任意揮霍，亦可透過
信託設計來保障特定人（如未成年子女、身心障礙者）生活無虞。

 █ 信託無股權繼承的問題：閉鎖性公司章程設計時，須注意因股東
死亡而導致股權因繼承而外流的風險；而且，當閉鎖性公司股東
死亡時，其股權繼承過程亦較費時（須申報並繳納完遺產稅才能
進行遺產分割），在未完成遺產分割前，該股東權如何行使，需
取得繼承人的共識後才能行使；相反地，信託因股權由受託人持
有並由受託人按信託契約約定行使股東權，故無前述閉鎖性公司
的股權繼承及股東權行使問題。

 █ 信託更能落實股權轉讓限制：閉鎖性公司得於章程規定股權轉讓
之限制，但該限制也可由後代股東於繼承股權後透過修改章程內
容而放寬限制，進而有股權外流的風險；相反地，信託契約中可
約定股份轉讓限制，包含所有權、股利、表決權等都可透過信託
機制達到集中持有而個別受益之目的。受託人基於信託契約作為
形式持股人，受有信託契約的約束，不得轉讓及變更家族事業的
持股，而家族事業的後代繼承人基於信託契約作為受益人，在享
受家族企業的經營成果之餘，形式上並未持有股權，當然無從轉
讓持股，如此一來，即可充分達到家族事業股權鎖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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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黃先生於生前立有遺囑或將境外公司股權交付信託，當其死亡
後，遺產或信託財產將可依遺囑或信託的預先安排，由指定的繼承人
或受益人享有。假若未事先妥善安排，不僅可能有違當初資產分配的
本意，亦可能導致後代子女對於資產的紛爭不斷，但信託的設立亦須
視黃先生的意願及家族成員的狀況，進行稅負管理的評估後再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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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稅負管理
考量股權傳承時，需進行多面向的評估，以下為一般須評估的稅負
事項：

1. 資產所有權人及資產承接人的稅務居民身分及資產所在地所的
稅務規範對於家族架構調整所產生的稅負，包含所得稅、贈與
稅、遺產稅…等；

2. 生活重心、稅務身分或資產所在地有無調整的空間；

3. 具有雙重國籍身分在傳承跨境資產時，有無重複課稅的問題；

4. 家族成員取得資產後的稅負及申報義務，包含事前、事後申報
義務、資金流程或資金來源的合理性；

5. 未來世代傳承的遺產稅有無可能降低；

6. 境外信託亦須留意 CFC申報新規：財政部於 2024年 1月 4日
發布解釋令，規範當委託人以低稅負區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
為信託財產時，受託人的持股依信託契約內容不同，分別當作
是委託人或受益人的直接持股，依 CFC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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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黃先生家族案例而言，除了黃先生以外的家族成員均具有美籍，黃
先生及家族成員在傳承過程中，稅負層面至少需思考以下面向：

1. 黃先生移轉非美國境內資產予具美籍之家族成員時，應評估臺
灣遺贈稅，及美籍家族成員於隔年度應向美國國稅局申報受贈
海外資產；同時信託架構下的美籍受益人，也須評估未來信託
利益，對其美國所得稅與境外資產揭露的影響。

2. 黃先生的兒子搬回臺灣後，未來在黃先生移轉資產前，應評估
是否在承接黃先生資產前放棄美籍身分，以避免未來美國稅負
的負擔。

3. 黃太太身後傳承資產予子女時，需評估臺灣及美國之遺產稅，
如傳承標的為臺灣或美國境內資產時，兩國遺產稅可以互抵，
無重複課稅之虞，惟若傳承第三地之資產（例如：傳承新加坡銀
行帳戶之銀行存款）予子女時，可能產生被重複課稅的稅負不利
情形；

4. 美籍家族成員於取得海外資產時，除申報受贈海外資產以外，
也需特別留意美國稅務申報的義務，其中與臺灣較大的差異是
美國稅務居民除了所得面有申報義務，資產面也有相應的申報
義務，例如：持有美國以外的境外公司股權達一定比例，或持
有不同金融資產金額合計達一定金額以上，個人均負有美國稅
務申報義務，建議家族成員應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以達成合規
申報，避免一時不察，引來美國國稅局的追查並招致罰鍰。

5. 美籍第二代家族成員取得資產後，未來移轉給第三代時，美國
遺贈稅的負擔（稅率最高 40%），如何減少或避免此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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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就稅務面而言，除臺灣遺贈稅負及所得稅負外，黃先生也需進
一步審慎評估，黃先生如欲透過信託傳承資產予美籍子女時，需特別
留意信託內容的設計不同，美國稅負影響也不同。因此透過信託傳承
規劃時，須尋求專業會計師或律師之建議，避免父母傳承的美意卻成
為子女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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